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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款收據

日期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領款人

(簽章)
身分證字號

服務

單位

費用項目

（請勾選）

 演講費  鐘點費  出席費  交通差旅費  稿費(類別：      )

其他(請註明)_____________

應領金額 新臺幣(大寫)   拾   萬   仟   佰   拾   元整

扣繳稅額：$  扣繳健保費$ 實領金額：$

通訊地址

代墊人職別：               代墊人：                  (先行代墊時，請代墊人親自簽名或蓋章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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